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二款 

業務主管人員範圍標準總說明 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（以下稱本法）業於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二十

一日修正公布，修正重點包括適度擴大應申報財產之人員、嚴密財產

申報之時機及內容、增訂「財產強制信託」條款以替代「財產動態申

報」制度、強化申報資料之查核、增訂故意隱匿財產不實申報及財產

異常增加違反真實說明義務之罰則規定、修正財產申報資料之保存期

限及屆期處理方式等。其中有關擴大應申報財產人員方面，復於本法

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授權法務部應會商各該中央主管機關另以法

規命令訂定之，因該款涉及高達十八種業務主管人員，為使各項業務

之範圍及主管人員之定義明確，以利公職人員及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

確認財產申報對象，爰訂定本標準。 

本草案共計二十一條，其重點分敘如下： 

一、 逐一定義司法警察、稅務、關務、地政、會計、審計、建築管

理、工商登記、都市計畫、金融監督管理、公產管理、金融授

信、商品檢驗、商標、專利、公路監理、環保稽查、採購等十

八種業務範圍，以利申報義務人及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遵循。 

二、 定義主管人員為依機關編制所置並執行主管職務之主管、副主

管人員，俾便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認定主管人員之適用範圍。 

 


